
保密协议书
甲方： 上海德律风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点：水电路1385号                 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路17号B1层B1010号房间

法定代表人：方莹                    法定代表人：刘柯
联系电话：65315151                  联系电话：13911203913
为保护甲方商业秘密，确保甲方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协议。

一、保密义务

1、乙方必须对本协议中明确的属于企业商业秘密的文件、资料、磁介质、图表、信息等予以严格保密，未经甲方事先的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复制或存储，不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向第三方披露任何商业秘密，严禁将商业秘密用于谋取私利。

2、乙方必须遵守《中国电信集团保密工作管理办法（暂行）》、《上海市电信公司保密工作规定（修订）》、《上海市电信公司商业秘密保护暂行规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涉密人员管理办法》等甲方各项保密制度。

3、乙方一经发现商业秘密被泄露或因自己的过错泄露商业秘密的，应当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在24小时内向甲方报告。

4、乙方在任职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到与甲方生产同类、相近产品或经营同类、相近业务或者与甲方有其他利害关系的其他单位内兼职，或者自己开业生产、经营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同类、相近产品或业务。
5、乙方因工作调动、退休、离职时，或者在甲方要求乙方将其经管的所有商业秘密归还给甲方指定的人员时，乙方应认真办理移交或清退手续，不得私自留存和复制。甲方须逐一清点、核对由乙方经管的、属于甲方所有的商业秘密文件、资料及其他物品，并办理签字手续。

6、乙方在离职（岗）后仍对其在甲方任职涉密岗位期间接触、知悉的属于甲方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对甲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商业秘密信息，承担如同任该职期间一样的保密义务和不擅自使用有关秘密信息的义务，而无论乙方因何种原因离职（岗）。

7、在劳动合同期间乙方欲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在劳动合同到期后不欲与甲方续签劳动合同的，须提前一个月向甲方递交正式书面申请。甲方根据乙方在提出离职时的涉密程度确定对乙方进行脱密管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承诺收到书面通知后，将按通知要求履行相应义务。甲方采取调离乙方到其他非涉密部门或岗位工作等相应的脱密措施。甲方调离乙方到其他非涉密部门或岗位工作，应签发新的岗位聘任书。乙方承诺，在甲方因脱密原因签发新的岗位聘任书后，即表示双方达成新的岗位聘任合意，乙方愿意按照新岗位聘任书的要求上岗工作。甲方承诺，甲方因脱密原因签发的新岗位聘任书约定的岗位工资按乙方原涉密岗位约定标准不变。乙方脱密期满后，甲方应按规定及时为乙方办理解除/终止劳动关系手续。

二、保密协议的终止或例外

1、甲方所述的保密信息已全部处于公共领域，且并非乙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义务而公开，乙方无须再承担任何保密义务。

2、甲方所述的保密信息由于法律或者法庭判决的原因而被要求全部披露。

三、违约责任

经双方约定，乙方若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义务，发生泄露公司商业秘密、丢失密级文件资料的，或者因乙方未经授权而披露或使用保密信息等行为，直接导致甲方损失或损害的，乙方应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同时甲方有权视其情节和后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规章制度以及甲方的员工奖惩条例有关规定等，给予乙方相应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凡造成甲方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商业秘密泄露而产生的实际损失、甲方因调查、追究乙方的违约行为及其后果而支付的合理费用等）的，乙方应按有关规定进行经济赔偿。凡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解决不成的，双方均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五、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约代表（签字）：                       签约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